附件2
[bookmark: _GoBack]设置西南科技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和开设相关专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报告（模板）
西南科技大学：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2022〕1号）、《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职成〔2022〕2号）和《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川教函〔2022〕249号）精神及相关要求，经我单位研究决定，向贵校申报设置西南科技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现将设置校外教学点及开设相应专业的必要性、可行性报告如下。
一、设点单位基本情况
（一）概况
主要说明设点单位办学理念，办学历史，近年来的主要办学情况等。
（二）教育教学设施情况
主要说明可供校外教学点使用的场地、设施设备和学习资源等情况。
参照《校外教学点评议要点参考》第7点“教学场所总面积不小于500平方米（学生规模为200人以下），学生规模每增加100人，教学场所总面积增加50平方米；直接用于教学的计算机不少于40台（学生规模为200人以下），机位数和学生数比例不低于1:5；图书藏量不少于5000册”。
（三）师资队伍情况
主要说明校外教学点辅导教师、教辅人员等师资队伍建设情况。
参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五条要求“要配备与校外教学点学生规模相适应的专兼职教师、辅导教师队伍”“辅导教师由高校选派，也可经校外教学点推荐后由高校认定选用”。《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职成〔2022〕2号）明确规定主讲教师（由学校准备）数与在籍学生数比例不低于1:200，辅导教师（原则上由设点单位准备）数与在籍学生数比例不低于1:100。
设点单位在填报时，应结合拟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按要求配足辅导教师和教辅人员等。
（四）管理队伍情况
主要说明校外教学点专兼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参照《校外教学点评议要点参考》第7点“至少配备3名专职管理人员（含负责人1人），专兼职管理人员与学生比例不低于1:200”。
设点单位在填报时，应结合拟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按要求配足专兼职管理人员。
（五）制度建设
主要说明校外教学点有健全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六）生源需求分析
主要对所在地区生源情况进行分析。
二、设置校外教学点及开设相应专业的必要性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当地校外教学点设置情况分析
（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三）当地专业人才需求
三、设置校外教学点及开设相应专业的可行性  
（一）XXXXXX
（二）XXXXXX
（三）XXXXXX
四、结论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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